國立中正大學理學院地球與環境科學系(系內)教師升等研究成績評分表
(產學應用研究升等)

114年11月11日114學年度第5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114年11月20日 114學年度第3次院教評會通過
	項目
	內   容
	申請人自  評

分  數
	系教評會審查分數
	院教評會審查分數

	A1

研究/研發成果

(75%)

[依本系教師升等審查細則計算]
	論文

F
R
P
S

1.
W身分加權數：
* 若為助理教授升等為副教授，則W值為10.0；若為副教授升等為教授，則W值為8.0。
S=F*R*P*W
(表格不足請自行新增)
	
	
	

	A2

計畫、獎項及其他學術成績(25%)

[由申請人詳述所獲之研究計畫、傑出獎、優良事蹟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]
	A2a(至多25分):獲國科會(原科技部)專題計畫： 

[請註明國科會原(科技部)之計畫名稱及編號]

______件=______分
	
	
	

	
	A2b(至多25分): 其他專題計畫：經由研發處、教務處認定並獲得補助之研究計畫
[請註明其他計畫之名稱、編號及委託單位]

_____件=_______分
	
	
	

	
	A2c(至多25分):
國科會(原科技部)傑出獎，1次20分
_____次=_____分
教育部國家產學大師獎，1次20分
_____次=_____分
	
	
	

	
	A2d(至多 25 分)：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

[請註明教育部實踐研究計畫之計畫名稱及編號]

______件=_______分
	
	
	

	
	A2e(至多25分): 除A2a、A2b、A2c、A2d以外之其他學術成就或特殊貢獻、獎項最高可得 25分，包括：
1. 獲得國際性學術獎者，每次可得8分；獲得全國性學術獎者，每次可得6分。
2. 擔任國家型計畫、學界科專計畫、整合型計畫之總主持人，每件6分，共同主持人每件3分。
                  獎項　____次　＝ _____分

                  獎項　____次　＝ _____分

                  計畫　____件　＝ _____分

                  計畫　____件　＝ _____分
3.執行地區教學醫院以上之合作計畫，整合型計畫之總主持人每件5分，共同主持人每件1.5分；個人型計畫主持人每件 2分，共同主持人每件 0.5分。

______件=_______分
	
	
	

	
	小計 [A2a+A2b+A2c+A2d+A2e以上實得總分超過25分者，以25分計算]：
	
	
	

	
	合 計 [研究成績A1＋A2合計總分最高100]：
	
	
	

	升等申請人

簽   名
	
	系教評會

主席核章
	
	院教評會

主席核章
	


備註：計畫採計期間及計分方式：計畫核定執行之起始日，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，至升等生效前一日止（含），採計其中五學年之計畫。依計畫核定清單或合約書所列期間，以十二個月為單位按比例計算件數至小數第二位，即計畫執行期間未達一年或超過一年者，按執行月數依比例計算之。若因計畫展延，展延部份不採計。
